附件1   

瓦房店市农村环境卫生管理工作考核细则
	序号
	项目
	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
	分值
	扣 分
	得分

	一
	组织

建设
	1)成立乡、村两级环卫领导小组，乡、村、居民组均设有专兼职环卫管理人员且管理区域划分明确；2)有乡村两级环境卫生管理考核办法，并建立奖惩机制；3)建立日常检查考核档案（检查原始记录、整改通报情况）；4)有解决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处理的详细记录.有一处不合格扣1分。
	5分
	
	

	二
	队伍

建设
	设有专门清扫保洁队伍。每个村不低于2名专（兼）职保洁员，人员经费有保障。有一处不合格扣0.5分。
	10分
	
	

	三
	设施

建设
	每个居民组至少建2个垃圾收集槽。镇村要建有数量足够的简易垃圾填埋场。有保证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的车辆和工具。有一处不合格扣0.5分
	5分
	
	

	四
	环境卫生
	1)清扫保洁要达到“五净”：路面净、人行步道净、“三根”（墙根、电柱根、树根）净、污水井口净、排水护坡净。做到“八无”：无污水、砖瓦石块、人畜粪便、杂物、明显痰迹、浮土浮渣、垃圾污渍、散袋垃圾；2)垃圾清运要及时，垃圾收集槽、垃圾清运车辆要定期洗刷和用药物消杀，达到“六无”：无垃圾满溢、污水流淌、蝇蛆、恶臭味、散落垃圾、乱涂乱画；3)垃圾填埋场要用沙土覆盖，卫生填埋。有一处不合格扣0.2分。
	15分
	
	

	五
	广告牌匾
	1)户外广告牌匾的设置位置、外形、色彩和字体大小应与同幢建筑物和周围景观谐调，与建筑物的比例适当，美观、完好，不妨碍观瞻；2) 要求文字用语准确、书写规范、内容健康，使用单位应定期维修、油饰，无字迹残缺，广告牌匾设施和标识无破损；3)户外霓虹灯、灯箱、电子显示牌等设施必须保持设施和功能完好，能完整显示光亮；4)严格落实“一店一牌、一店一匾”，清理、规范沿街商户的门头牌匾，拆除多余、破损的店牌，取缔占道灯箱，清除橱窗大字（只保留腰线）。有一处不合格扣0.2分。
	15分
	
	

	六
	容貌秩序
	1)各类门点无店外店、扩边展沿等占道经营行为，门前无存放货物、箱筐和其他物品现象；2)合理划定停车位，无车辆占道乱停乱放现象；3)无违法占道修车洗车、摆摊设点、施工等现象；4)建筑施工工地和拆除现场实行封闭、文明施工，湿式作业,工程竣工时,应及时拆除各种临时工棚和设施,并将现场清理干净；5)建筑工地无车辆碾带泥土上路现象，从事散流物体运输车辆无沿途撒漏现象；6)视野内道路两侧沿途村落的草垛、粪堆等物料摆放整齐有序，不碍观瞻；7) 主要公路铁路沿线两侧视域内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外墙面要无乱张贴、乱涂写、乱刻画，对陈旧、破损的建筑、厂房、居民院墙立面进行粉刷和翻新改造。有一处不合格扣0.2分。
	15分
	
	

	七
	公共设施
	1) 村屯主要道路有条件的要上硬覆盖（油路或水泥路），不具备条件的要上石头路或用硬土铺实，并保持平坦、完好，路面无坑凹、碎裂、隆起、塌方等情况。2)排水、照明、桥梁、停车场、供气、供电、公交等公共设施，设置规范、排列有序，并保持设施的整洁、美观和完好。3)交通信号灯、交通护栏、隔离墩、路名牌、道路指路标志等交通设施，设置规范，标示醒目、保持完好、整洁美观。4)架空线缆和杆架排列整齐、保持完好，无废弃、多余线缆缠绕、悬挂。5)读报栏、画廊、招贴栏、书报亭、电话亭、售货亭等布局合理、与周围环境相协调，并定期清洗，保持完好、整洁。6)各类废弃公共设施及时清除。有一处不合格扣0.2分。
	15分
	
	

	八
	绿化景观
	1) 整条道路行道树规格、品种、树穴应统一规划，无缺株、无死树枯枝，树上无擅自悬挂的物品，无借树搭棚等妨碍树木生长的现象；2)各类绿地、花坛、绿篱保持造型美观，树木、花、草枝叶繁茂，无枯树、枯枝、枯草，无吊挂物，无垃圾堆、渣土堆，无塑料包装物，无违章搭建；3)对主要公路、铁路沿线两侧可视范围内的农田林网、荒山荒坡进行绿化、美化，缺苗和断档的得到及时栽植补齐，形成乔、灌、草相结合的绿色通道。有一处不合格扣0.2分。
	15分
	
	

	九
	整改情况
	存在问题被通知限期整改而未改且无正当理由，每次扣1分。
	5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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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瓦房店市农村环境卫生管理工作
有关资金分配原则

一、资金分项

从2013年开始，市政府对农村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实行逐年补贴。分为环卫设施建设补贴资金、日常环境卫生管理以奖代补资金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奖励资金三项。
二、资金分配有关原则

（一）环卫设施建设补贴资金

2013年市政府设立环卫设施建设（垃圾槽）补贴资金，每个居民组补贴2个垃圾槽，800元/个，对一次性建完垃圾槽的（即每个居民组4个），超出部分（每个居民组2个）2014年将补贴1000元/个。

补贴资金发放根据市爱卫办现场检查情况为依据，对完成任务并经检查合格乡镇兑现补贴，没完成或没干乡镇不予补贴并通报批评。最终补贴由爱卫办拿出方案，市财政审核，市领导审批后兑现。

（二）日常环境卫生管理以奖代补资金
对各乡镇、街道清除陈年垃圾、日常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和垃圾清运的费用实行以奖代补，根据市爱卫办考核情况，实行弹性补贴，工作效果好、面貌变化大的多补，工作效果差、面貌变化小或恶化的少补或不补，最终补贴由爱卫办拿出方案，市财政审核，市领导审批后兑现。
（三）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奖励资金

为更好调动相关人员工作积极性，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人员实施奖励，由爱卫办根据考核情况拿出方案，市财政审核，市领导审批后兑现。

附件4

瓦房店市农村环境卫生管理考核工作
领导小组名单

组  长：赵  阳    市长

副组长：马利民    副市长

成  员：薛  辉    市政府办主任
刘明善    市监察局局长

陈丕海    市财政局局长

丁玉春    市农发局局长

栗世君    市环保局局长

王长学    市林水局书记

曲家涛    市爱卫办主任
石文龙    祝华街道办事处主任
郑长秋    太阳街道办事处主任
姜国东    岗店街道办事处主任
许  涛    九龙街道办事处主任
林  海    得利寺镇镇长
丛  新    松树镇镇长
韩冬梅    万家岭镇镇长
权  利    许屯镇镇长
宋玉章    李官镇镇长
张天会    永宁镇镇长
邹俭慧    复州城镇镇长
高宝镇    谢屯镇镇长
李盛海    老虎屯镇镇长
乔万华    红沿河镇镇长
郝跃臣    仙浴湾镇镇长
宫竣桥    瓦窝镇镇长

石  军    元台镇镇长
王选华    赵屯乡乡长
荆友凯    土城乡乡长
吕国利    阎店乡乡长
付玉宾    西杨乡乡长
黄显刚    杨家乡乡长
战  友    泡崖乡乡长
于世源    驼山乡乡长
刘长奎    三台乡乡长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爱卫办，曲家涛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联系电话：8561212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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